台政任〔2025〕14号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

关于任免咸美峰等同志职务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，运河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，区政府各部门，驻台各单位，各大企业：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咸美峰为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(试用期一年),不再担任区重点项目推进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颜琨任区外国专家局局长，不再担任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职务；

孙清芬任区金融运行监测中心主任(试用期一年),不再担任区金融运行监测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马伊娜任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，不再担任区外国专家局局长职务。

免去：

关继元的区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贺海生的区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郑涛的区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闫鑫的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曹中国的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。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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